
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2020-010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有关业绩预告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1月 20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0]0129 号），具体内容如下： 

2020年1月20日，你公司提交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亿元至-3.9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主要原因是参股子公司

人造板集团2019年营业收入下滑及计提坏账准备等，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投资

损失导致出现亏损。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列示人造板集团本次计提坏账准备所对应的应收类款项的具体情况，包含

但不限于欠款方名称、业务背景和形成原因、对应款项金额、账龄、是否关联方，

如涉及关联方，请说明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对应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 

2.说明本次人造板集团坏账减值及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具体测算过程，

论证此次计提大额减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前期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形。 

3.对比人造板集团2017-2019年坏账减值计提情况，如差异较大请解释原因

及合理性，说明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

存在前期业绩虚假或调节利润的情形。 

4.本次减值计提的具体时间，是否执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进行了

相应的信息披露，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 

5.对比人造板集团2017-2019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结合行业情况和人造



板集团经营情况说明其2019年营业收入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披露函件，并于 1 月 31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

复我部，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问询函》所提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公司将根据《问询函》要求，

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21日 


